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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新华社记者 韩洁 安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近日举

行的“民营经济发展座谈会”上，多位专家表

示，当前应理性看待民营企业发展困境，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将中央各项政策落到实处，

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

环境，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继续发展壮大。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
大方向从未改变”

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挑

战，引发舆论关注。

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中央历

来强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

展。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是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要

正确看待当前民营经济遇到的困难，这些困

难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

态势是一致的。

“在当前内外压力大的形势下，把民营企

业遇到的困难视为政策有变，这种担心没有

必要。”刘尚希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毕吉耀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民营企业发展

遇到过不少困难，各种争论也不断涌现，但民

营经济发展壮大仍是主流，目前贡献了我国

60%的 GDP 总量、80%的城镇就业岗位以及

超过一半的税收。

“毋庸置疑的是，我国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的大方向从未改变。”毕吉耀说。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重点领域融

资机制、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国家

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

所所长臧跃茹列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

台的一系列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没有民营经济的

支撑，是不可想象的。”臧跃茹说，当前民营企

业面临的一些困难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有

关，是一系列因素交织的结果，是所有企业共

同面临的挑战。

“政策稳，
企业才能预期稳、信心足”

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关键要为民营

企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专家表示，企业稳预期，关键是相关政策

要更精准，执行要更有力，要提高政策稳定

性，给市场传递正面信号，让企业安心发展。

“当前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困难是

融资问题。”刘尚希建议，应加快金融改革，既

要有效防风险，也要“一碗水端平”，促进不同

所有制经济发展。“民营企业以中小企业居

多，金融血脉不畅，企业发展就难。”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郭春丽说，融资问题是世界中小

企业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央一直高度重视。除

了短期通过发展普惠金融、支持融资担保服

务等举措保持流动性，长期还应采取标本兼

治的思路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包括加快发展

民营银行、多层次资本市场等。

“政策稳，企业才能预期稳、信心足。”针

对民营企业关注的负担重问题，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马骏建议，一方面

应通过降低增值税税率等举措进一步为制造

业减负，另一方面在政策调整时应设立一定

过渡期或适应期，提高政策稳定性和透明度。

中央各项扶持政策，唯有落到实处企业

才能切身有感。专家们建议，应加大力度破除

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桎梏，为民营

企业创造更加公平、更加有效的市场环境。

“从体制机制方面看，确实还存在造成

‘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的制度障碍，

在市场准入方面对民营企业也仍有一些限

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

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银温泉说，下一步关键

要让改革举措有效落地，要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更好发挥市场作用，为民营企业打造

更便利、更优化的营商环境。

“民营企业要把短期阵痛
化为成长动力”

在专家们看来，当前民营经济遭遇的困

难，与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升级进程相关，加上

民营企业更多处在产业链中下游且多是中小

企业，转型的痛感更明显。

臧跃茹说，民营经济面临的困境有内因

也有外因，其中有些问题是短期内必须要克

服的，不仅是民企还是国企都要面对。

“我国经济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不仅要靠国有经济，还要通过竞争鼓

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臧跃茹说，民

营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具有“船小好掉头”

的优势，应坚定发展信心，抓住转型契机苦练

内功，提高创新能力，在未来展现更多活力和

更强韧性。

“在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民营

经济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要把短期阵痛

化为成长动力。”毕吉耀说，相信在一系列政

策推动下，在不断优化的发展环境下，民营企

业通过自身努力一定会攻坚克难，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更加发展壮大，迎来大发展的新

时代。

姻 新华社记者 杰文津 魏董华 赖星

转接人工服务总是“坐席正忙请等待”；

语音客服选项极多却总答非所问；一个售后

小问题辗转数月无人理会；反映产品缺陷却

被忽悠购物……近来，一些企业电话客服遭

到消费者越来越强烈的“吐槽”。

记者调查发现，作为售后服务重要环节，

一些企业的客服电话不但没有实现与消费者

有效沟通，反成为引爆矛盾的导火索。

客服电话“甩锅”套路多

当前，消费者对商家售后服务投诉数量呈

明显上升态势。据中消协提供的 圆园员苑 年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服务类投诉量首次上

升到总投诉量 缘园豫以上，销售服务类投诉量位

居第二，而客服电话的投诉占很高比例。

记者调查发现，消费者吐槽的客服“甩

锅”套路主要包括：

要要要人工客服电话难觅踪影遥 消费者李

辉是某知名互联网公司一款游戏的玩家，为

咨询游戏过程中的一个服务问题，他需要找

人工客服。谁知耗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内容

繁多的网页边角位置找到“藏”在其中的人工

客服电话，拨打 猿园 多分钟才接通。

要要要虽然态度礼貌但根本不解决实际问

题遥 成都消费者小取使用“快狗打车”软件找

人搬家，却遭到搬家人员的骚扰。她联系客服

人员寻求解决，客服虽反复称会尽快与相关

人员沟通，但迟迟没有实际推动事情解决。拖

到后来，甚至不等她说完话就挂断电话。当小

取遭第二次骚扰再次拨打客服电话时，语音

提示“工作人员已下班”。

一位芝麻信用记录良好的消费者表示，

他向淘宝小蜜客服提出服务投诉，在 员缘 天里

被反复告知“圆至 猿 天即给答复”，但最终没有

得到任何有效回应。

要要要野转圈冶推诿遥 消费者刘先生称，今年

愿 月，他在苏宁易购购物后，因咨询优惠问题

拨打客服电话，其间多次被不同客服转接，且

每一位都表示对此前的沟通进展毫不知情，

直到最后也无法解决争议，只能投诉。

北京消费者黄先生告诉记者，怨 月初，他

咨询 月韵杂耘 耳机品牌客服，希望补购一款无

线耳机充电盒，在得到有现货的答复后，通过

网络支付了全额货款。但一周后，黄先生再次

致电该品牌客服时，却得到该充电盒没现货、

何时有货也无法知晓的答复。

要要要对消费者投诉敷衍了事甚至诱导消

费遥 江苏昆山消费者胡先生投诉一家老牌家

电企业，称他 远 次报修空调，历时一周无人上

门。其后，只有一名售后工作人员上门拍了几

张照片，说“变频空调就是这样”之后即离去，

依然未做任何维修。

北京消费者周女士购买一款音响发现使

用异常，便致电客服，被告知是某个部件损

坏，需要购买新部件，否则该音响将不能使

用。但周女士咨询一搞技术的朋友发现，该产

品并未有任何损坏，只是有一处开关未打开。

客服因素质问题沟通能力不强

中消协副秘书长王振宇认为，一些领域

的售后服务已成为企业发展明显短板。

据猎聘大数据研究院统计，当前，市场中

客服团队需求量的七成集中在互联网和快消

品两个行业。记者了解到，这两类企业在组建

客服团队时多选择外包方式。某知名大型跨

国企业高管于先生告诉记者，建立售后客服

团队成本较高，而企业在这个部分往往投入

有限，所以通常选择外包方式。

“目前，厂家、商家在售后服务上的投入

明显不足。”中国家用电器维修服务协会理事

会主席团副主席张彦斌表示，一般厂家在售

后服务上的投入能省则省，预算仅为产品定

价的不到 圆豫。一些毛利 猿园豫左右的家电龙头

企业，在售后服务投入上舍不得花钱，结果招

致大量消费投诉和品牌质疑。

据记者调查，由于普遍薪酬不高，一些企

业在招聘客服时对学历要求不得不放宽至高

中水平甚至更低。记者采访的一些客服人员

表示，对岗位培训内容与消费者诉求有时感

到难以理解，沟通存在一定困难。不少消费者

表示，与客服电话沟通时，常常感到对方不明

白自己在说什么，或者无论提出怎样的诉求，

得到的答复都千篇一律。

某知名家电企业的一位管理人员告诉记

者，有些企业对电话客服的要求就是两个

“快”———快接、快挂，抓紧处理下一个。

更重要的是，企业对客服的授权十分有

限。于先生坦言，不愿意授予电话客服任何实

质性权力，只需起到联络和安抚顾客的作用

即可，实质性问题必须逐级上报解决。多家企

业负责人表示，比起低授权甚至零授权导致

的低效率问题，更担心客服滥用权力导致对

公司名誉和经济造成损失。

警惕“垄断惰性”滋生漠视心态
多位专家告诉记者，从投诉案例数据分

析，目前客服问题在家电消费企业多发。据中

国家电服务维修协会相关报告统计，从 圆园园愿
年至 圆园员苑 年，家电产业经过近 员园 年的发展，

产值从数百亿元发展到 员援缘 万亿元。张彦斌认

为，这样大的产业规模，必须要有过硬的售后

服务体系支撑。

多名专家认为，售后服务对企业经营影响

将越来越直接。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苑缘豫的消费

者会因对客服不满意而放弃购买行为，源猿豫的

消费者会因对客服不满意而不推荐他人购买。

据了解，一些知名跨国企业通过提高员

工的薪酬待遇与学历门槛，保障电话客服服

务质量。惠普公司的全球呼叫中心设置在中

国，曾参加应聘的归国留学生南先生告诉记

者，客服人员最低学历要求为本科，基础收入

在万元以上，而且有较大升职空间。

此外，一些互联网电商平台也是售后服

务问题较多的领域。中国人民大学未来法治

研究院研究员熊丙万说，对于售后客服质量

不高，应警惕垄断带来的惰性问题。

他说，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因客服质量频

繁引发社会热议的几家企业，多在互联网领

域中占明显市场优势，缺少应有的竞争性可

能才是其漠视售后服务的深层原因。“提升服

务质量，除了加强消费者投诉、监督，最重要

的是通过活跃的市场竞争进行有效改善。”熊

丙万说。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让民营企业安心发展
专家建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打不通、无人理、忽悠购物……

企业客服电话为啥这么多“槽点”？

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李君临

一、案件缘起

2014 年 7 月左右，刘某因公司经营需要

向与魏某借款 1000 万元，约定借款期限一

年，月息 3分，利息按月支付。

双方签署借款协议后，魏某向刘某实际

交付借款 970 万元，但刘某每月按本金 1000
万元支付利息 30 万元，持续支付 13 个月，已

付利息总计 390 万元。

另，刘某于 2015 年 10 月 14 日向魏某一

次性支付 130 万元款项。

2016 年 8 月，魏某向达州某法院起诉，要

求刘某一次性清偿尚欠借款本息。刘某对欠

款无争议，但认为根据最高法院规定，民间借

贷最高月利率为 3%，因魏某实际交付借款

970 万元，则刘某首月应付利息最高为 29.1
万元。而刘某实际每月支付利息 30 万元，则

首月超付利息 0.9 万元。根据民间借贷司法

解释，首月超付利息应抵扣部分本金，则次月

应付利息因为本金减少而相应减少，并以此

类推。2015 年一次性支付之 130 万元在扣除

当月已产生利息后也应抵扣本金。

魏某不同意刘某之计算方法。魏某认为，

刘某每月应付利息为 970伊3%=29.1 万元，总

计已付息 390+130=520 万元，520 万元衣29.1
万元=17.869。则，自借款日开始，刘某合计支

付了 17.869 个月利息。因此，刘某应自 2016
年 1 月 26 日（自 2014 年 7 月 31 日借款日往

后推 17.869 个月）起以 970 万元借款本金按

24%年利率偿还借款本息。

某法院和某中院均支持魏某主张。但本

文认为，两审法院均属适用法律错误，本案应

予再审。

二、法理分析

本文认为，原审法院认定刘某多付款项

应当作为预付利息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进

而认定剩余借款本金为 970 万元属于认定事

实错误。

（一）《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简称

《民间借贷指导意见》）第 35 条明确规定已支

付利息超过月息 3%的部分可要求返还或冲

抵本金，原审法院却将已支付利息视为预付

后期利息，既系对高利贷之纵容和对债务人

之极度不公，也属适用法律错误，触发《民事

诉讼法》第 200条第 6 项之再审条件

《民间借贷指导意见》第 35 条规定：“当

事人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的，超

过部分的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

已支付的该部分利息的，或者要求将已支付

的该部分利息冲抵尚未偿还的本金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法院在（2017）最高法民终 647 号大

连高金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连星海支行企业借贷纠纷、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案二审判决中明确认为，债务人

德享公司已支付款项冲抵当期应付利息后的

余款依法应冲抵借款本金。

四川高院在（2018）川民终 147 号潘云与

林豫宁民间借贷纠纷、（2016）川民终 569 号

陈相如与谢兰民间借贷纠纷、（2015）川民终

字第 94 冮号湖南泰山公司与 洋凡借款合同

纠纷等案件中，亦明确认为超出当期应付利

息部分应当冲抵本金。

广东高院（2017）粤民终 109 号、浙江高

院（2016）浙民终 835 号、贵州高院（2014）黔

高民初字第 35 号等案件，审理法院均认定超

出当期应付利息部分应当冲抵本金而非预付

后期利息。

因此，刘某支付的 390 万元和 130 万元

中超出月息 3%的部分均应逐月扣减本金。

1.关于 390万元

初始借款本金 970 万元，借条约定月利

率 3%，按月支付利息，则第一个月应付利息

29.1 万元，但刘某实际支付 30 万元，根据四

川高院民间借贷指导意见，多出的 0.9 万元，

应当冲抵本金。冲抵之后，第二个月之计息本

金为 970-0.9=969.1 万元，按月息 3%计，该月

应付利息为 29.073万元，但刘某仍实付 30 万

元，多出的 0.927 万元继续冲抵。

以此类推，刘某支付的 390 万元款项中

有 14.06 万元应当冲抵借款本金。具体计算方

式如下表：

2.关于 130万元

原审法院根据另案某中院（2017）川 17
民终 608 号民事判决（简称 608 号案），认定

刘某于 2015 年 10 月 14 日向案外人熊某借

款现金 130 万元，然后转手又将该 130 万元

现金交付魏某用于清偿本案借款利息。

同样根据四川高院民间借贷指导意见，

该 130 万元中超出月息 3%部分也应冲抵本

金，而不可能是预付后期利息。

前已述及，刘某支付魏某的利息已结清

至 2015 年 9 月 1 日（2014 年 8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0 日，合计 13 个月），则在 2015
年 10 月 14 日刘某支付 130 万元时，当时应

付利息为 2015 年 9 月的 28.67 万元（955.94
万元伊3%）。

则 130 万元减去 28.67 万元所得之

101.33 万元应冲抵本金。

综合前述内容，刘某所付 390 万元中应

冲抵本金 14.06 万元，刘某所付 130 万元应冲

抵本金 101.33 万元，故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

起，刘某尚欠魏某计息本金 854.61 万元

（854.61=970-14.06-101.33)。
（二）原审法院援引《合同法解释二》第 21

条维持一审判决属对司法解释的错误解读，

再次触发《民事诉讼法》第 200 条第 6 项规定

的再审条件

1.原审判决逻辑

原审判决以借款人支付的总款 520（=
390+130）万元除以每月 29.1 万元（本金 970
万元伊月利率 3%），算出借款人共计支付了

17.869 个月利息，以此判令刘某自 2016 年 1
月 26 日（自 2014 年 7 月 31 日借款日往后推

17.869 个月）起以 970 万元借款本金按 24%
年利率偿还借款本息。

2.原审判决援引法律依据

《合同法解释二》第 21 条规定：债务人除

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

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

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

（1）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2）利息；（3）主债

务。

原审法院据此认为，其按先息后本原则

判决没有问题。

3.原审判决之逻辑谬误

《合同法解释二》第 21 条规定其意在于，

当且仅当有应付未付利息时，先息后本，并非

当利息尚未产生时即预付未来利息。

就 390 万元而言，当第一个月应付利息

29.1 万元而实付 30 万元时，多出的 0.9 万元

只能冲抵本金，因为彼时第二个月利息之付

款期尚未届至（按借款合同，利息逐月支付而

非提前预付）；以此类推，每个月实付 30 万元

中多出部分均应冲抵本金，则本金数额应逐

月递减。

就 130 万元而言，2015 年 10 月 14 日支

付该款项时，刘新昆所欠利息仅 2015 年 9 月

一个月，故多出部分毫无疑问也应冲减本金。

事实上，债务人借款根本目的在于取得

期限利益。如果认定债务人还款超出本期利

息部分为预付后期利息，无异于剥夺债务人

之期限利益，加重其债务负担。

4.原审判决与中共中央打击高利放贷提

振实体经济精神背道而驰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

国人民银行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

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发〔2018〕
10 号）第 4 条规定：民间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

守国家法律法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

实信用原则；民间借贷发生纠纷，应当严格按

照最高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处理。

（三）原审判决在错误解读合同法司法解

释基础上进而认定剩余借款本金为 970 万元

属于“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触发《民事诉

讼法》第 200 条第 2 项规定的再审条件

如前所述，原审法院本应判决刘某清偿

魏某借款本金 854.61 万元，但原审法院强行

认定借款本金 970 万元，该基本事实缺乏证

据证明，本案依法应予再审。

民间借贷中债务人超付利息应逐月扣减本金


